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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  

 
2010 年 7 月 9 日  

 
 
總目 138－政府總部：發展局 (規劃地政科 )  
分目 700 一般非經常開支  
項目 865 樓宇更新大行動  
 
 

請 各 委 員 批 准 把 總 目 138「 政 府 總 部 ： 發 展 局 (規 劃

地政科 )」分目 7 0 0「一般非經常開支」項目 865「 樓

宇更新大行動」項下的承擔額提高 5 億元，由 17 億元

增至 22 億元。  
 
 
問題  
 
 為推行「樓宇更新大行動」 (下稱「更新行動」 )，幫助更多舊樓業

主維修他們的樓宇，有需要提高核准的承擔額。  
 
 
建議  
 
2 .  發展局局長建議向更新行動額外注資 5 億 元 。  
 
 
理由  
 
更新行動和最新進展  

 
3 .  作為在 2008 年 金 融 海 嘯 下 一 項「 保 就 業 」的 特 別 措 施，政 府 與 香

港房屋協會 (下稱「房協」 )和市區重建局 (下稱「市建局」 )合作，推行

20 億元的更新行動，提供津貼及一站式技術支援，協助破舊樓宇的業

主 進 行 維 修 及 保 養 工 程 。 這 項 一 次 過 的 行 動 ， 旨 在 達 致 為 建 造 業 界 在

金 融 海 嘯 下 創 造 更 多 就 業 機 會 和 改 善 舊 樓 的 安 全 和 維 修 的 雙 重 目 標 。

從 兩 次 撥 款 申 請 中 ， 財 務 委 員 會 (下 稱 「 財 委 會 」 )批 准 一 筆 總數為 17
億元的撥款，作為政府在更新行動的分擔款額，其餘為數 3 億元的款額則

由房協和市建局平均分擔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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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4 .  更新行動涵蓋符合附件 1 所載資格準則的下列兩個類別的目標樓

宇－  
 

( a )  第 一 類 別 涵 蓋 已 經 成 立 業 主 立 案 法 團 (下 稱「 法 團 」 )的 樓 宇 。

合 資 格 樓 宇 的 法 團 可 申 請 參 加 更 新 行 動 ， 以 進 行 自 願 性 的 維

修工程。我們已在 2009 年 6 月 以 電 腦 抽 籤 決 定 處 理 合 資 格 樓

宇申請的優先次序。  
 
( b )  第 二 類 別 涵 蓋 業 主 在 組 織 維 修 工 程 上 有 困 難 的 樓 宇 ， 例 如 沒

有 法 團 的 樓 宇 。 屋 宇 署 會 視 乎 情 況 ， 向 這 類 別 的 樓 宇 發 出 法

定 修 葺 令 ， 要 求 進 行 所 需 的 維 修 工 程 。 如 樓 宇 的 業 主 不 願 意

或 無 法 自 行 進 行 維 修 工 程 ， 屋 宇 署 會 安 排 顧 問 和 承 建 商 ， 為

未 能 遵 行 命 令 的 業 主 進 行 有 關 維 修 工 程 。 扣 除 業 主 在 更 新 行

動 下 可 獲 得 的 津 貼 後 ， 屋 宇 署 會 向 業 主 收 回 餘 下 的 維 修 費 用

(包括監工費 )。不過，若樓宇的業主或法團願意自行組織進行

維修工程，便可按第一類別目標樓宇的模式進行維修工程。  
 
5 .  在 20 億元的預算下，我們的目標是協助約 2  000 幢目標樓宇，並

為建築和維修工人，以及相關專業及技術人員創造約 20  000 個就業 機

會 。  
 
 

第一類別目標樓宇  

 
6 .  我們共收到 1  128 1 宗第一類別目標樓宇的申請，當中有 1  014 宗

申請符合申請資格或申請人沒有自動退出。我們已按在 2009 年 6 月以

電腦抽籤決定的先後次序有系統地處理合資格的申請。截至 2010 年 5 月

31 日，共有 1  010 幢第一類別目標樓宇已獲得「原則上批准」，這些

樓 宇 正 處 於 甄 選 和 委 聘 認 可 人 士 進 行 樓 宇 檢 查 、 擬 備 甄 選 和 委 聘 承 建

商的招標文件等不同階段的工作。這些樓宇當中有 102 幢正進行維修

工程，另有 21 幢 樓 宇 的 工 程 已 大 致 完 成。房 協 和 市 建 局 正 預 備 於 短 期

內為餘下 4 宗 申 請 發 出 「 原 則 上 批 准 」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申請數目最多的地區是油尖旺區及深水埗區，分別有 297 宗 (約佔 26%)和 129 宗 (約佔

11%)申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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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類別目標樓宇  

 

7 .  截至 2010 年 5 月 31 日，已 有 639 幢 樓 宇 獲 選 定 為 第 二 類 別 目 標 樓

宇 ， 這 些 樓 宇 一 般 為 未 有 遵 行 法 定 命 令 的 破 舊 樓 宇 或 由 立 法 會 及 區 議

會議員提名的樓宇。大致上來說，為這類別的樓宇會有兩種安排－  
 

( a )  就 業 主 或 法 團 無 法 自 行 組 織 維 修 工 程 ， 並 需 要 屋 宇 署 安 排 工

程的樓宇，有 110 幢樓宇已開展維修工程，另有 78 幢 樓 宇 的

工程已大致完成；以及  
 
( b )  就業主或法團願意組織進行維修工程的目標樓宇，迄今 83 幢

樓宇已獲發「原則上批准」。 26 幢樓宇已開展維修工程，另

有 8 幢 樓 宇 的 工 程 已 大 致 完 成 。  
 

8 .  屋宇署會聯同房協和市建局，繼續徵詢餘下 368 幢樓宇的業主，

以 確 定 他 們 是 否 願 意 自 行 組 織 進 行 維 修 工 程 ； 並 會 陸 續 為 無 法 進 行 維

修工程的業主安排進行維修工程。  
 

9 .  總括來說，在第一及第二類別目標樓宇中，共有 107 幢樓宇已完

成維修工程， 238 幢樓宇正在進行維修工程，另有 936 幢已獲「原則上

批 准 」 的 樓 宇 將 會 於 完 成 採 購 程 序 後 開 展 維 修 工 程 。 房 協 、 市 建 局 及

屋宇署亦正與另外 368 幢第二類別樓宇的業主聯絡，以協助他們進行

維修工程，或代業主進行有關工程。另有 4 個第一類別樓宇的申請正

由 房 協 和 市 建 局 處 理 中 。 根 據 最 新 的 估 算 ， 在 完 成 上 述 所 有 樓 宇 的 維

修工程後， 20 億元的撥款中會有約 3 億元的未動用款額，可供進一步

運用。  
 
 
創造職位  

 
10 .  更 新 行 動 有 效 地 創 造 了 就 業 機 會 。 每 幢 目 標 樓 宇 平 均 可 為 建 築 專

業人員、承建商、技術人員、工人等創造約 20 個 就 業 機 會，當 中 包 括

以個別工作形式聘請的工人 (例如搭棚 )，以及就整個工程期以合約條件

聘請的技術及專業人員 (例如維修工程的策劃及監督 )等職位。自更新行

動於 2009 年 5 月 7 日推出以來，建造業的就業情況已逐漸改善。根 據

政府統計處發放的統計數據，比較 2009 年 3 月至 5 月與 2010 年 3 月至

5 月的季 度 ， 建 造 業 的 失 業 率 由 1 2 . 1 %  降至 8 .5%，樓宇裝修、維修和

保養分 支 行 業 的 失 業 率 則 由 1 8 . 7 %  降 至 1 0 . 7 %，同 一 時 期，樓 宇 裝 修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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維 修 和 保 養 分 支 行 業 的 勞 動 人 口 由 66  100 人增至 75  500 人。更 新 行 動

至今 已 合 共 創 造 了 超 過 8  1 0 0 個 就 業 機 會 。  
 

 

額外注資的需要  

 
11 .  繼 2010 年 1 月九龍馬頭圍道 45J 號樓宇倒塌後，屋宇署在 2010 年

2 月進行了全港性的特別行動，巡查全港樓齡達 50 年或以上的私人樓

宇，發現有 1  032 2 幢樓宇顯示不同程度的失修情況，需要當局根據《建

築物條例》(第 123 章 )採取執法行動。很多這些樓宇的業主欠缺適當組

織 及 管 理 能 力 ， 以 及 需 要 技 術 及 財 政 上 的 協 助 ， 為 他 們 的 樓 宇 進 行 維

修工程。而且，我們得悉有些法團於 2009 年 6 月 錯 過 了 第 一 輪 更 新 行

動 的 申 請 ， 而 有 些 當 時 正 在 成 立 法 團 的 樓 宇 業 主 亦 無 法 趕 及 參 加 去 年

第一類別目標樓宇的申請。我們估計現時更新行動剩餘約 3 億 元 的 款

額不足夠涵蓋上述破舊樓宇的維修工程。在 2010 年初馬頭圍道樓宇倒

塌後，為 求向更多破舊樓宇的業主提供適時協助 以進行所需維修工程，

財政司司長於 2010 年 2 月 24 日在其《 2010-11 年度政府財政預算案演辭》

中公布計劃向更新行動額外注資 5 億元。我們計劃集合餘款 (即約 3 億

元 )和 新 撥 款 ， 以 協 助 更 多 第 一 類 別 及 第 二 類 別 目 標 樓 宇 進 行 樓 宇 維 修

工程。  
 
 

資格準則的修訂  

 
12 .  我 們 收 到 立 法 會 及 區 議 員 的 意 見 ， 認 為 更 新 行 動 應 考 慮 資 助 一 些

有大量住用單位 (超過 400 個 )的破舊樓宇。在考慮這些意見後，我們建

議取消「住用單位數目不多於 400 個」的準則 (即附件 1 內 ( b )項的準

則 )， 以 便 所 有 破 舊 樓 宇 ， 不 論 其 住 用 單 位 的 數 目 ， 均 可 申 請 參 加 更 新

行動，而附件 1 其他的資格準則及工程範圍則維持不變。我們預期，

免除了「住用單位數目不多於 400 個」的準則雖然對我們創造就業和

促 進 樓 宇 安 全 的 目 標 沒 有 重 大 影 響 ， 但 在 更 新 行 動 下 獲 資 助 的 目 標 樓

宇 總 數 或 會 下 降 ， 因 為 有 大 量 單 位 數 目 的 樓 宇 將 會 需 要 較 大 比 例 的 資

源。 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在這 1 032 幢樓宇中，有 293 幢已接獲法定命令。至於餘下的 739 幢樓宇，屋宇署現

正向這些樓宇發出修葺令或勘測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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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獲資助的樓宇數目  

 
13 .  可 獲 資 助 的 新 增 樓 宇 總 數 會 視 乎 每 幢 新 增 目 標 樓 宇 所 需 的 津 貼 額

而 定 ， 而 有 關 的 資 助 額 受 多 個 因 素 影 響 ， 例 如 樓 宇 的 狀 況 、 進 行 維 修

工 程 的 範 圍 、 涉 及 維 修 工 程 的 費 用 ， 以 及 樓 宇 單 位 和 長 者 自 住 業 主 的

數目。  
 
14 .  根據我們迄今的經驗，估計為數合共 8 億元的撥款可資助約 900 幢

目標樓宇，包括約 300 幢第一類別目標樓宇和 600 幢第二類別目標樓

宇。正如上文所述，屋宇署最近就樓齡達 50 年或以上的樓宇進行的巡

查發現，約 1  000 幢樓宇可能需要維修。在扣除那些已被納入更新行動

的樓宇，初步篩選顯示有超過 600 幢這些樓宇可能符合更新行動的新

修 訂 資 格 準 則 。 部 分 這 些 樓 宇 可 能 會 申 請 參 加 為 第 一 類 別 樓 宇 。 就 那

些 未 能 自 行 組 織 維 修 工 程 的 業 主 ， 我 們 會 考 慮 把 他 們 納 入 第 二 類 別 ，

屋 宇 署 亦 可 能 把 其 他 有 維 修 需 要 但 業 主 無 組 織 能 力 的 樓 宇 納 入 這 個 類

別。  
 
15 .  在取消更新行動中有關「住用單位數目不多於 400 個」的資格準

則 後 ， 我 們 不 能 精 確 地 估 算 可 獲 資 助 的 樓 宇 總 數 。 實 際 上 ， 可 獲 資 助

的 第 一 類 別 樓 宇 的 總 數 會 視 乎 進 行 抽 籤 所 決 定 的 先 後 次 序 而 定 (輪候中

的 樓 宇 的 單 位 數 目 會 直 接 影 響 所 需 資 助 額 )。 不 過 ， 我 們 的 目 標 仍 是 善

用所有餘下和新的撥款，盡量資助最多的樓宇。  
 
 
對財政的影響  
 
非經常開支  

 
16 .  與 現 行 安 排 一 致 ， 我 們 建 議 向 房 協 和 市 建 局 ， 即 更 新 行 動 的 執 行

機構，分期發放額外注資的 5 億元。在額外注資後，我們建議把整個

更新行動及向房協和市建局發放撥款以推行計劃的時間延長至 2013 年

的第三季度。根據現時安排，房 協 和 市 建 局 會 按 更 新 行 動 現 行 的 做 法 ，

各 自 維 持 獨 立 銀 行 帳 戶 儲 存 有 關 撥 款 和 向 目 標 樓 宇 發 放 津 貼 。 他 們 會

負 責 管 理 有 關 撥 款 ， 並 須 定 期 提 交 進 度 報 告 和 審 計 報 告 。 推 行 更 新 行

動 所 需 的 相 關 員 工 費 用 會 由 房 協 和 市 建 局 承 擔 。 實 付 費 用 ， 包 括 法 律

費 用 、 核 數 師 費 用 和 宣 傳 活 動 的 費 用 則 繼 續 由 更 新 行 動 的 撥 款 支 付 。

政 府 、 房 協 和 市 建 局 會 簽 定 合 作 備 忘 錄 ， 詳 細 訂 明 三 方 的 合 作 條 款 。

屋宇署估計需額外聘用約 20 名臨時合約員工，為新增的第二類別目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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樓宇進行維修工程。一次過的員工費用和相關開支約為 1 ,800 萬元，這

筆 費 用 會 繼 續 由 承 擔 額 中 支 付 。 屋 宇 署 曾 研 究 可 否 透 過 重 新 調 配 其 現

有 資 源 以 承 擔 有 關 工 作 量 ， 但 證 實 部 門 的 員 工 均 已 完 全 被 調 派 於 應 付

其他工作。  
 
 
經常開支  

 
17 .  實施更新行動不會帶來額外的經常開支。  
 
 
推行計劃  
 
18 .  更 新 行 動 會 繼 續 以 「 樓 宇 為 本 」 ， 不 設 資 產 或 入 息 審 查 。 申 請 一

經 批 准 或 樓 宇 被 選 定 加 入 更 新 行 動 ， 有 關 目 標 樓 宇 的 業 主 (包 括 住 用 及

商用單位 )可獲相當於公用地方維修費用 80% 的津貼，上限為 16,000 元。

年滿 60 歲的長者自住業主則可獲全數公用地方維修費用津貼，上限為

40 ,000 元。  
 
19 .  我 們 會 給 予 樓 宇 業 主 充 分 時 間 作 好 準 備 ， 讓 他 們 參 加 更 新 行 動 。

此 外 ， 考 慮 到 市 場 上 建 築 專 業 人 員 和 承 建 商 的 供 應 ， 以 及 適 當 地 在 本

港分批進行樓宇維修工程的需要，我們建議更新行動於 2010 年 9 月 1 日

至 2010 年 10 月 30 日期間邀請新一輪的第一類別目標樓宇的申請。與

現 行 安 排 一 致 ， 合 資 格 參 加 第 一 類 別 目 標 樓 宇 的 申 請 會 按 電 腦 抽 籤 安

排 優 先 次 序 處 理 。 屋 宇 署 會 另 行 籌 備 揀 選 合 適 的 樓 宇 成 為 第 二 類 別 目

標 樓 宇 ， 當 財 委 會 批 准 有 關 額 外 注 資 後 ， 便 會 馬 上 開 展 行 動 。 我 們 計

劃在 2010 年 8 月 公 布 其 他 細 節 。  
 
20 .  在 2010 年 2 月 24 日 (即財政司司長發表《 2 0 1 0 - 1 1 年度政府財政

預 算 案 演 辭 》 當 日 )或 之 後 簽 定 委 聘 承 建 商 的 維 修 工 程 合 約 的 法 團 ， 如

其 樓 宇 符 合 新 修 訂 的 資 格 準 則 ， 而 其 招 標 程 序 (包 括 委 聘 認 可 人 士 及 承

建 商 的 程 序 )及 維 修 工 程 範 圍 亦 符 合 更 新 行 動 所 訂 明 的 規 定 ， 可 參 加 新

一 輪 的 申 請 。 此 外 ， 在 法 團 提 交 申 請 時 ， 有 關 合 約 的 維 修 工 程 必 須 仍

在進行中。在 2010 年 2 月 24 日之前已簽定委聘承建商的維修工程合

約的樓宇，或在提交申請時維修工程已經完成者，均不合資格參加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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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 

21 .  房 協 與 市 建 局 會 繼 續 提 供 一 站 式 技 術 支 援 ， 協 助 業 主 在 更 新 行 動

下 進 行 維 修 工 程 。 第 一 類 別 樓 宇 的 法 團 必 須 遵 照 房 協 與 市 建 局 所 訂 明

的 招 標 規 定 和 程 序 。 兩 所 機 構 會 安 排 人 員 為 每 幢 樓 宇 提 供 意 見 和 協

助 。 有 關 運 作 模 式 會 繼 續 依 循 由 房 協 和 市 建 局 所 公 布 的 指 引 進 行 。 至

於 第 二 類 別 樓 宇 ， 如 該 些 樓 宇 的 業 主 無 法 自 行 組 織 維 修 工 程 ， 屋 宇 署

會 繼 續 採 取 執 法 行 動 ，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進 行 有 關 工 程 。 我 們 會 繼

續 採 取 措 施 ， 防 止 在 推 行 更 新 行 動 時 出 現 貪 污 及 其 他 不 當 行 為 。 有 關

詳情載於附件 2。  
 
 
22 .  更新行動最初在 2009 年 5 月推出，是政府應付香港當時的經濟挑

戰 而 作 出 的 其 中 一 項 特 別 措 施 。 我 們 維 持 樓 宇 保 養 基 本 上 是 樓 宇 業 主

的 責 任 這 個 原 則 。 政 府 會 繼 續 通 過 立 法 和 各 項 技 術 與 財 政 支 援 計 劃 推

動樓宇保養和維修，以確保香港的樓宇安全。我們會在 2010 年內實施

小 型 工 程 監 管 制 度 ， 為 進 行 小 規 模 建 築 工 程 提 供 簡 單 而 有 效 的 法 定 程

序。我們亦已在 2010 年 1 月向立法會提交有關強制驗樓及驗窗計劃的

立法建議。  
 
 
公眾諮詢  
 
23 .  我們已於 2010 年 1 月 26 日向立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簡介更新行

動原有 20 億元撥款以推行計劃的進展。我們在 2010 年 2 月 3 日的立

法會休會辯論及 3 月 3 日 和 5 月 2 6 日的立法會動議辯論中，已進一步

向 立 法 會 匯 報 更 新 行 動 最 新 進 展 及 建 議 推 行 另 一 輪 更 新 行 動 。 我 們 亦

已於 2010 年 6 月 22 日向立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簡介向更新行動額外

注資 5 億元的建議。事務委員會委員支持額外注資及取消目標樓宇的

「住用單位數目不多於 400 個」這項資格準則的建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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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  
 
24 .  在 2009 年 4 月 24 日，財委會批准了一筆為數 7 億元的非經常開支

承擔額 (請參閱 FCR(2009-10)3 號文件 )，作為政府在更新行動的分擔款

額，其餘的 3 億元由房協和市建局平均分擔，即各分擔 1 億 5 ,000 萬元。

在 2009 年 7 月 3 日，財委會批准向更新行動額外注資 10 億 元 (請參閱

F C R ( 2 0 0 9 - 1 0 ) 3 3 號文件 )，以協助更多破舊樓宇的業主進行維修和保養

工程及創造更多就業機會，政府在更新行動的分擔總額因而增至 17 億元。

在 發 生 馬 頭 圍 塌 樓 事 件 後 ， 財 政 司 司 長 在 2010 年 2 月 24 日 在 其

《 2 0 1 0 - 1 1 年度政府財政預算案演辭》中公布一項建議，向更新行動增

撥 5 億 元 ， 以 協 助 更 多 舊 樓 業 主 盡 快 維 修 其 樓 宇 。  
 
 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 
 
 
發展局  
2010 年 6 月  
 
 
 
 



F C R ( 2 0 1 0 - 1 1 ) 3 7 附件 1  

樓宇更新大行動  
目標樓宇的資格準則和工程範圍  

 
 
目標樓宇資格準則  
 
 樓宇更新大行動 (下稱「更新行動」)的目標樓宇須符合下列準則－  
 

( a )  樓宇為 30 年樓齡或以上的住用或綜合用途樓宇；  
 
( b )  樓宇的住用單位數目不多於 400 個 (按 FCR(2010-11)37 號文件

第 12 段建議，在處理新一輪的申請時取消這項準則 )；  
 
( c )  市 區 1 樓 宇 的 住 用 單 位 的 平 均 應 課 差 餉 租 值 不 多 於 每 年

100 ,000 元，其他地區的樓宇則不多於每年 76 ,000 元；以及  
 
( d )  樓 宇 處 於 失 修 或 破 損 的 狀 況 ， 需 要 進 行 維 修 或 保 養 工 程 (例子

包括屋宇署已發出法定命令的樓宇 )。  
 
 
工程範圍  
 
2 .  更 新 行 動 的 津 貼 須 首 先 用 於 目 標 樓 宇 的 公 用 地 方 ， 涉 及 樓 宇 結

構、消防安全和衞生設施有關的維修及保養工程，包括－  
 
( a )  維 修 樓 宇 結 構，例 如 修 葺 鬆 脫、破 裂、剝 落 或 破 損 的 混 凝 土 ； 
 
( b )  維修樓宇外牆，例如修葺破損的批盪和紙皮石；  
 
( c )  修葺或更換破損的窗戶；  
 
( d )  維 修 屋 宇 衞 生 設 施 ， 例 如 修 葺 、 維 修 保 養 和 更 換 破 損 的 便 溺

污水管、廢水管、雨水管、通風管及地下排水渠；以及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為簡化程序，更新行動採用香港房屋協會現時的區域劃分法，市區包括港島、九龍、

沙田、葵青及荃灣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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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維修破損的消防安全建造和消防裝置及設備。  
 
津貼亦可涵蓋與上文第 2 段 ( a )至 ( e )項工程相關的維修保養工程，包括

勘 測 工 程 和 專 業 服 務 ； 以 及 有 關 的 附 帶 或 跟 進 工 程 ， 例 如 因 修 葺 或 修

復工程所引致的整修及修飾工程。  
 
3 .  津貼在支付上文第 2 段所述的工程費用後，餘數可用於公用地方

其他的維修及改善工程，包括－  
 

( a )  清拆違例建築工程和違例天台搭建物；  
 
( b )  改善樓宇的消防安全建造和消防裝置及設備；  
 
( c )  改 善 屋 宇 裝 備 及 設 施 ， 例 如 修 葺 、 維 修 保 養 和 更 換 升 降 機 、

電線、煤氣豎管及食水管；  
 
( d )  進行斜坡和擋土牆的維修保養或改善工程；以及  
 
( e )  修葺天台及平台防水層，以及改善滲水問題的工程。  

 
津貼亦可涵蓋與上文第 3 段 ( a )至 ( e )項工程相關的維修保養工程，包括

勘 測 工 程 和 專 業 服 務 ； 以 及 有 關 的 附 帶 或 跟 進 工 程 ， 例 如 因 修 葺 或 修

復工程所引致的整修及修飾工程。  
 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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樓宇更新大行動  
防止貪污及其他不當行為的措施  

 
 自 2009 年 5 月推出樓宇更新大行動 (下稱「更新行動」 )以來，香

港房屋協會 (下稱「房協」 )、市區重建局 (下稱「市建局」 )和屋宇署一

直與廉政公署 (下稱「廉署」 )保持緊密聯繫，以制訂申請程序和運作模

式 ， 以 確 保 採 取 妥 善 的 程 序 及 保 障 措 施 ， 防 止 在 推 行 更 新 行 動 時 出 現

貪 污 及 其 他 不 當 行 為 。 房 協 和 市 建 局 經 諮 詢 廉 署 後 已 制 訂 及 向 業 主 立

案法團 (下稱「法團」 )、顧問和承建商發出「樓宇更新大行動維修工程

指 引 」 ， 為 更 新 行 動 訂 定 甄 選 和 管 理 顧 問 和 承 建 商 的 規 定 及 程 序 、 反

貪 污 及 反 合 謀 的 作 業 模 式 ， 以 及 參 與 更 新 行 動 的 維 修 工 程 各 方 的 角 色

及責任詳情。  
 
2 .  房 協 和 市 建 局 亦 已 委 聘 獨 立 的 專 業 顧 問 進 行 相 關 的 監 察 工 作 ， 包

括 檢 視 目 標 樓 宇 的 維 修 工 程 進 度 ； 以 及 審 閱 顧 問 及 承 建 商 提 交 的 文 件

和進度報告，以確保他們遵從更新行動 的 規 定，然 後 才 考 慮 發 放 津 貼 。

兩 個 機 構 會 派 員 出 席 法 團 召 開 的 會 議 ， 以 便 能 就 甄 選 顧 問 和 承 建 商 及

在組織維修工程方面提供意見。  
 
3 .  如 發 現 顧 問 或 承 建 商 有 涉 及 違 規 的 情 況 ， 房 協 和 市 建 局 會 建 議 法

團根據其協定的服務合約跟進有關事宜。截至 2010 年 5 月 底 為 止，房

協和市建局共就 21 宗懷疑違規的個案發出通知及要求有關人士作出糾

正，當中有 10 個 法 團 在 檢 討 有 關 事 宜 後 決 定 終 止 與 受 聘 顧 問 的 服 務 合

約。房協及市建局會繼續跟進有關個案。  
 
4 .  為 推 廣 在 更 新 行 動 下 進 行 保 養 工 程 時 的 防 貪 作 業 模 式 ， 廉 署 協 助

房 協 和 市 建 局 為 法 團 、 顧 問 和 承 建 商 舉 辦 防 止 貪 污 講 座 。 為 進 一 步 防

止 貪 污 、 不 當 行 為 或 違 規 使 用 更 新 行 動 的 津 貼 ， 房 協 和 市 建 局 正 諮 詢

廉 署 ， 以 制 訂 程 序 加 強 檢 視 目 標 樓 宇 的 維 修 工 程 ， 而 廉 署 的 代 表 亦 會

以觀察員身份參與工地的審查。  

 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 

 


